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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9月8日讯(记者
张跃峰) 东昌府区日前下发文
件在全区建立社会救助“一门受
理、协同办理”机制，依托区政务
服务中心，建立社会救助综合服
务大厅，设立统一受理救助窗口
工作机制，各镇(街道)利用政务
大厅、办事大厅等现有便民服务
窗口资源，设立“一门受理、协同
办理”社会救助服务窗口。

根据东昌府区政府下发的
建立社会救助“一门受理、协同
办理”机制的实施意见，建立社

会救助部门联席会议制度，由民
政部门牵头，协调卫计、教育、住
建、人社等部门，建立社会救助

“一门受理、协同办理”机制，明
确部门职责分工、落实部门专职
联络人员、协调转办程序。区民
政局要与各相关单位协同解决
群众突出困难，逐步健全救助工
作长效机制，构筑救助工作申请
受理平台。

与此同时，依托区政务服务
中心建立社会救助综合服务大
厅，设立统一受理救助窗口工作

机制，各镇(街道)利用政务大
厅、办事大厅等现有便民服务窗
口资源，设立“一门受理、协同办
理”社会救助服务窗口。社会救
助服务窗口，在做好最低生活保
障、特困人员供养、医疗救助、临
时救助等申请受理的基础上，拓
展窗口服务功能，对申请人难以
确定社会救助管理部门的敞开
求助之门，积极帮助办理或者转
介其他社会救助管理部门办理。

以方便服务群众为根本点，
结合实际制定统一规范的窗口

服务标准，做到“一明显二摆放
三上墙”，即窗口标识明显，摆放
救助政策宣传单、申请办理流程
图，救助政策上墙、工作职责上
墙、监督电话上墙。根据社会救
助工作进度，将救助情况进行公
示，以方便社会各界监督。公示
地点、公示时间、公示内容等要
符合政务公开要求，打造“阳光
救助”新格局。

社会救助窗口还将建立服
务台账，确保困难群众咨询事项
事事有回复、件件有落实。同时，

还将尽快建成和运用社会救助
窗口服务信息管理系统。该系统
以各镇(街道)为运行主体，相关
部门为协同办理单位，处理社会
救助服务窗口申请中的受理、登
记、交办、转办、反馈等工作流
程，实现社会救助服务信息网络
交换和相关社会救助信息的自
动统计汇总。通过救助台账或者
救助信息管理系统的规范运行，
共享救助资源和救助信息，提高
救助效率，杜绝出现多头救助、
重复救助和救助遗漏等现象。

在社会救助“一门受理、协同
办理”机制实施意见中，东昌府区
还明确了各部门职责权限。

区民政局负责最低生活保
障、特困人员供养、受灾人员救
助、医疗救助、临时救助、慈善救
助；区教育局负责教育救助；区住
建局负责住房救助；区人社局负
责就业救助；区财政局负责社会
救助资金预算管理和监督使用；
其他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
社会救助相关配合工作。各镇(街
道)“一门受理”服务平台在接到
救助申请事项后，及时受理、转
办，实现救助申请人与相关救助
部门高效对接，形成“一门受理、
协同办理”的部门合作机制。

救助工作优先由各镇(街道)
实施，力求救助需求发现在基层，
问题解决在基层。积极开展主动
发现救助对象工作，大力拓展生
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
理机构在困难对象主动发现和快
速响应等方面的服务功能和作
用，及时了解、掌握、核实辖区居
民遭遇突发事件、意外事故、罹患
重病等特殊情况，

民政、卫计、教育、住建、人
社、司法等部门建立社会力量参
与社会救助工作的机制和渠道，
及时向社会公布。采取政府购买
服务方式，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社
会救助；鼓励单位和个人等社会
力量捐赠、设立帮扶项目、创办服
务机构、提供志愿服务；建立信息
发送渠道，向区慈善公益组织、志
愿服务组织、社会团体、产业协会
发送社会求助信息，引导社会力
量参与社会救助；发挥社会救助
工作服务机构和社会工作者作
用，为社会对象提供社会融入、能
力提升、心理疏导、精神慰藉、就
业扶贫等专业服务。

本报记者 张跃峰

新闻延伸>>

救助工作优先由
各镇(街道)实施

新闻解读>>

““一一门门受受理理、、协协同同办办理理””如如何何进进行行社社会会救救助助
根据东昌府区确定的社会救助“一门受理、协同办理”工作流程，社会救助“一门受

理、协同办理”按申请受理、分类登记、分类处置、意见反馈、资料归档五个程序进行。

在申请受理阶段，镇(街
道)是受理救助申请的责任主
体。困难家庭成员可以直接提
出救助申请，情况特殊的，可
由村(居)民委员会代为提交。

对申请人难以确定社会救助
管理部门的，可以向区民政局
或镇(街道)社会救助服务窗口
求助。各窗口单位对求助者要
敞开求助之门，积极帮助办理

或者转介其他社会救助管理
部门办理，对不能决定的特殊
事项应上报当地政府，请当地
政府研究决定后及时给予相
应奖励。

申请受理

社 会 救 助 服 务 大 厅 、
镇 ( 街 道 ) 社 会 救 助 服 务 窗
口 接 到 居 民 救 助 申 请 后 ，
窗口工作人员要对申请时

间、申请人基本信息、遭遇
困 难 情 况 、申 请 救 助 类 别
等 进 行 分 类 登 记 。实 行 首
问 责 任 制 ，相 关 责 任 部 门

承 办 救 助 事 项 的 工 作 人
员 ，对 该 救 助 申 请 事 项 的
反 馈 和 办 理 工 作 全 程 负
责。

分类登记

分类登记后，社会救助
服务大厅、镇(街道)社会救助
服务窗口工作人员确定居民
申请的救助项目，随后进行
相应的分办、转送、转交、转
办或转介工作。镇(街道)社会
救助服务窗口在接到居民救
助申请或区民政局社会救助
服务窗口转交的《救助事项
转交通知单》后，按照如下程
序办理：申请救助项目在镇
(街道)能够承办的，由窗口工
作人员根据居民申请确定救
助项目，填写《救助事项分办

通知单》，交由本镇 (街道 )有
关部门、单位分办；申请救助
项目镇 (街道 )不能承办的，
由窗口工作人员根据居民申
请确定救助项目，填写《救助
事项转送通知单》，转送区民
政局社会救助服务窗口处
理。

区民政局社会救助服务
窗口在接到居民提交或镇(街
道 )转送的救助申请后，按照
如下程序办理：镇(街道)可承
办的，由区民政局社会救助
服务窗口填写《救助事项转

交通知单》，交由申请人户籍
地按照政策规定程序办理；
镇(街道)不能承办的、需要区
政府相关部门承办的，由区
民政局社会救助服务窗口工
作人员根据居民申请救助项
目，填写《救助事项转办通知
单》，转交区政府相关部门依
据政策规定处理；承办部门
在收到《救助事项转办通知
单》后，应主动与申请人联
系，对转办的救助事项在调
查核实的基础上，在政策规
定时限内办结。

分类处置

意见反馈

镇(街道)承办部门、单位
应当将救助事项的办理情况
通过适当方式在 3个工作日
内向申请人反馈，同时向镇
(街道 )社会救助服务窗口反
馈办理结果，承办部门、单位
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
章；区直有关承办部门应当
将救助事项的办理情况通过
适当方式在 3个工作日内向

申请人反馈，同时向区民政
局社会救助服务窗口反馈办
理结果，承办部门负责人签
字并加盖单位公章；社会组
织需要将救助事项的办理情
况在 3个工作日内通过适当
方式向送交《救助事项转介
通知单》的区民政局或镇街
区社会救助服务窗口反馈具
体救助情况；各相关责任部

门收到社会救助服务窗口救
助事项办理书面通知后，一
般应在 3个工作日内提出办
理意见。情况紧急的，由相关
社会救助管理部门会同镇(街
道 )先行给予紧急救助，同时
启动协同办理程序。紧急情
况解除后，按规定补齐相关
手续。情况重大的，应及时将
有关情况报告区政府。

资料归档 社会救助服务窗口要将
所有救助资料进行收集整理、

统计分类、编辑汇总、归档备
查，做到档案资料规范、真实、

完整。
本报记者 张跃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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